
（上接 C47 版）
（3）协议签署后，若根据上交所有关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的规定，

必须对股份转让价格做调高处理的，甲方承诺自行承担价格调高导致乙
方受让成本增加（高于 16.9 元 / 股）的部分，保证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股份
转让总价款维持上述约定金额不变，不再要求乙方支付超过该等金额部
分的转让价款。

（4）乙方全部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2、支付安排
在协议签署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向上交所提交标的股份转

让合法性审查的全部申请文件并被上交所受理。 鉴于甲方所持标的股份
目前大部分处于质押状态，双方同意，乙方按照下述安排分期支付股份
转让价款：

（1）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
①在协议签署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且乙方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

前，甲方应取得相关质权人出具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函件（包括但不限
于《质权人同意函》）等相关文件，并由甲方、乙方和相关质权人分别签订
《三方合作协议》（具体以届时签署的实际协议名称为准，下同），且依据
该等文件，处于质押状态的标的股份全部可解除质押登记。

②在《三方合作协议》签署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在甲方、乙方和相关
质权人共同认可的银行且由乙方开立的资金托管专用账户（即托管账
户），并与该银行共同签订《客户资金托管协议》（具体以届时签署的实际
协议名称为准，下同）。 因开立、维持托管账户而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乙方
承担。

③于上述第①、②项约定事项办理完成，托管账户开立后且协议约
定的股份登记过户的先决条件均全部满足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
和相关质权人共同前往上交所，提交标的股份转让合规性审查的全部申
请文件并被上交所受理。

④在取得通过上交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安排合规性审查的确
认文件后 3 个工作日内， 乙方将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共计 129,262 万元
（大写：壹拾贰亿玖仟贰佰陆拾贰万元）支付至托管账户。 为避免疑义，各
方进一步确认，该等股份转让价款在按照相关协议划付至质权人指定还
款账户之前，归乙方所有。

⑤在乙方将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至托管账户后 3 个工作日内，
甲方、乙方和相关质权人共同前往中证登，申请办理解除股份质押登记
和协议转让手续。

在向中证登申请办理解除股份质押登记和协议转让手续时， 甲方、
乙方应提供满足中证登协议转让规定的全部申请材料，甲方及甲方负责
协调相关质权人应提供满足中证登解除股份质押登记规定的全部申请
材料，且申请解除质押登记的股份数量应为上市公司 79,227,389 股股份
（即甲方为融资目的质押予相关质权人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若协
议签订后，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
事项的，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⑥在上述第⑤项申请办理解除股份质押登记和协议转让手续的申
请文件准备完毕并提交至中证登，获得中证登正式受理，且最终全部标
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取得中证登就全部标的股份过户至乙
方名下所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以中证登出具的文件名称为准）后
一个工作日内，由相关质权人向托管行出示该《过户登记确认书》（经乙
方盖章确认之复印件）， 并根据相关质权人出具的划款指令将第一期股
份转让价款从托管账户划入相关质权人指定还款账户，作为甲方偿还对
相关质权人的债务本息的资金。

⑦乙方将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至托管账户，该等资金按照相关
协议约定由托管账户划付至相关质权人指定还款账户，即视为乙方向甲
方完全履行了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的付款义务。 相关款项在托管账户留
存期间的利息（如有）归乙方所有。 在款项支付至相关质权人指定还款账
户后 5 个工作日内， 各方应积极配合办理该等托管账户的销户手续，托
管银行收取的相关托管费用由乙方承担。

（2）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
在全部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且乙方取得中证登就全

部标的股份过户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以中证登出具的文件名称为
准）后 2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47,089,880.6 元
（大写：肆仟柒佰零捌万玖仟捌佰捌拾元陆角）支付至甲方指定收款账户
或甲方书面指定的其他收款账户。

（四）标的股份的交割安排
1、在协议签署后 10 日内，甲方应促使下列标的股份登记过户的先

决条件（1）-（2）能够得到满足：
（1）上市公司已完成对协议所涉权益变动的公告披露。
（2）上市公司已履行完毕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议批准程序（若有）。
2、甲方应在标的股份过户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后 3 个工作日内，向上

交所提交标的股份转让合规性审查的全部申请文件并被上交所受理，乙
方予以积极配合。

甲方应在上交所出具本次股份转让相关安排合规性审查的确认文
件后 8 个工作日内，向中证登申请办理解除股份质押登记和协议转让手
续并被中证登受理，乙方予以积极配合。

3、 标的股份在中证登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由中证登就标的股份向
乙方出具《过户登记确认书》（以中证登出具的文件名称为准）时，视为双
方完成标的股份过户。

4、自过户登记日起，乙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所有权人，享有标的股
份所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

（五）甲方的承诺及保证
1、甲方系拥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的法人，已经履行对本

次股份转让的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并获得为签署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其他
一切必要批准和授权。

2、甲方签署、交付和履行协议和其他各份交易文件均不会：a 与上市
公司现行章程之任何规定相抵触，或构成对章程的违反、不履行或不能
履行，或按其规定需要取得任何同意；b 导致在任何协议、许可或其他文
件项下对甲方及上市公司有约束力的任何权益负担；c 与对上市公司有
约束力的任何协议、许可、承诺或其他文件的任何约定相抵触，或构成该
等协议、许可、承诺或其他文件的约定的违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或 d
与对甲方及上市公司有约束力的任何法律、法规、判决或命令、监管规则
相抵触，或构成该等法律、法规、判决或命令、监管规则的违反、不履行或
不能履行。

3、 甲方承诺其合法持有标的股份， 不存在股份代持或股份权属纠
纷。 甲方确保标的股份在过户前不存在未了结或可预见的诉讼、仲裁或
其他争议或被质押、司法冻结、转让等权利受限情形（协议已另有约定的
除外）。

4、甲方向乙方披露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隐瞒、虚假
和重大遗漏之处。 甲方特别承诺，不存在隐瞒对协议的履行存在重大影
响而未披露的任何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负债、已有的或能预见
的行政处罚、诉讼、仲裁等）。

5、协议签订后，甲方应按照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行使上市公司股东的
权利，不会亦不得进行任何损害甲方、上市公司重大利益的行为。

6、协议签订后，甲方有义务配合开展和完成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
各项工作，促使与协议相关事项顺利推进，并尽快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

7、在协议签订后，甲方不得与协议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就标的股份的
处置进行协商、 不得与协议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就该等事项签署任何协
议、合同或其他任何关于处置标的股份的文件。

8、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中，1 名非独立董事由甲方提名。甲方承
诺并保证，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若乙方提出要求，甲方将促使该名董
事提出辞职；届时，乙方有权根据上市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
提名、选举新的增补董事。

（六）乙方的承诺与保证
1、乙方系拥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的法人，具备《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证券行业规则所要求的受让标的股份的主体资格。

2、 乙方已经履行对本次股份转让的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并获得为签
署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其他一切必要批准和授权。

3、乙方保证将根据协议的约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以及股份过户的
需要，提供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要的应由其出具和 / 或提供的各种文
件和资料。

4、协议签订后，乙方有义务配合开展和完成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
各项工作，促使与协议相关事项顺利推进，并尽快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

5、乙方保证用于受让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
6、 乙方保证按照约定的金额、 时间和条件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
（七）违约责任
1、协议签署并生效后，除协议另有约定或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一

方如未能履行其在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
或严重有误导致严重影响本次股份转让，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违约方
应当按照股份转让总价款 1%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且守约方有权要求
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解除协议。 前述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
补守约方因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受损失方为解决争议
或弥补损失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公证费、保全费、诉讼费及因
履行监管机构审批需要的差旅费、咨询费和其他费用等），守约方有权就

其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违约方进行追偿。
2、协议签署并生效后，除协议另有约定或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

一方单方放弃本次股份转让或者因可以归责于其一方的原因而导致本
次股份转让未能实施的，则视为该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违约方
应当按照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1%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前述约定的违约
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因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同上）的，守约方有权就其
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违约方进行追偿。

3、除因上交所或监管机构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停止或拖延办理过
户登记手续）外，若甲方原因导致未按协议约定期限及时办理完成标的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包括未能将标的股份过户给乙方或出现部分标的股
份不能过户登记等情形），每迟延一日，甲方应按未过户股份对应的股份
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迟延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乙方
有权解除协议并按照上述第 2 款约定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

4、若乙方未能按照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每笔股份转让价款，
每迟延一日，乙方应按应付而未付的股份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迟延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按照上述第 2
款约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鉴于托管账户的资金支付需取得质权人、
托管银行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发出划款指令），乙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以取得甲方及质权人、托管银行配合为先决条款，若因甲方及质权人、托
管银行等其他方原因未积极配合托管资金划付而导致逾期的，乙方对此
不承担迟延付款的责任。

5、如发生协议解除或终止或其他情形,� 按合同约定需将托管账户内
的资金退回给乙方，但甲方拒绝协助的，除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外，还应当向乙方每日支付应退未退金额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如发生
甲方应当向乙方返还资金的情形， 但甲方未按协议约定按时足额返还
的，则甲方除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责任外，还应当向乙方每日支付应退未
退金额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6、因甲方的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未遵守协议项下的承诺、陈述
和保证）应向乙方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的，经双方书面确认后，乙方有权
直接从对应支付给甲方的股份转让价款中直接扣除相应的违约金或赔
偿金额。（八）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协议受中国（此处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地区）法律管辖，有关协议的成立、有效性、解释和履行及由此产生的争
议的解决适用中国法律。

凡因签订及履行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双方约定向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九）协议的签署及生效
协议由双方于 2020 年 2 月 8 日在广州市天河区签署，并自双方签署

之日起生效。
（十）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1、协议可以经双方协商一致变更和补充。 对协议的变更和补充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由双方正式签署后生效。 变更的部分及补充的内容，构成
协议的组成部分。

若上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反馈了相关修改及 / 或补充意见，则双方
应在收到上交所相关意见后积极配合修改及 / 或补充相关条款或资料，
若上交所的回复意见触及本次股份转让的实质性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标
的股份可转让性、股份转让价格、股份转让价款支付方式、董事辞职安排
等条款）且双方无法达成修改方案的，则本次股份转让终止；双方互不承
担违约、缔约过失或损失赔偿责任。

2、自协议签署日至过户登记日期间，如出现以下情形，乙方有权单
方解除协议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协议自乙方向甲方发出解除通知之日起
满 2 日自动解除，甲方应在协议解除之日起 2 日内退还乙方已支付的款
项（如有）：

（1）出现甲方所持有的上市公司标的股份被司法冻结、查封的情形;
（2）出现其他无法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的情形。
3、如协议签署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本次股份转让相关安排未取得

通过上交所合法性审查的确认文件的； 或在协议签署日起 30 个工作日
内，本次股份转让未能在中证登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则任
一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解除并终止协议，协议自该通知发出满
2 日起即行终止，双方不承担违约、缔约过失或损失赔偿责任；若系由可
归责于甲方的原因导致，则乙方有权追究甲方违约责任。 若系由可归责
于乙方的原因导致，则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4、若发生本条所述协议终止或解除情形的，甲方应在协议终止或解
除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支付的款项（如有）全额退还给乙方。 若
发生逾期， 则甲方须按应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
金。

5、双方进一步同意，无论任何原因，若发生协议提前终止或解除情
形的，根据协议约定托管账户内的资金应立即原路退回给乙方，双方应
无条件配合办理相关退款手续。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为融资目的，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标的股份

中的 79,227,389 股股份已被新华联质押予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已承诺，将促使质权人为配合本次权益变动出具上交所认

可的《质权人同意函》。 交易双方将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办理股票
解除质押及过户手续。 除此以外，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其他质
押、查封或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转让资金总额、支付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方式受让交易对方持有的上市公司

79,272,77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18%。 本次协议受让的对价为
1,339,709,880.6 元（大写： 壹拾叁亿叁仟玖佰柒拾万玖仟捌佰捌拾元陆
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采用现金方式支付，具体支付方式详见本报告书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二、本公司关于受让资金来源的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公司用于支付交易对价的资金全部来源于

合法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受让资金来源于利用标的股份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质押所获得的融资款的情况，不存在受让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
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
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资金来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主营业务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

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资产和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针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
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交易对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上市公司现任董

事会成员中，1 名非独立董事由交易对方提名。 交易对方在此承诺并保证，在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出要求，交易对方将促使该名董
事提出辞职；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权根据上市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赋予
的权利，提名、选举新的增补董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
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亦未与其他股
东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达成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且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承诺的前提下，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上市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

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上市公司章程需要进行修改，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在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承诺的前
提下，按照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需要，制订章程修改方案，依法履行程序
修改上市公司章程，并及时进行披露。

五、员工聘任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

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分红政策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调整上市公司现行分

红政策的计划。
七、其他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

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上市公司将仍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继续保持机

构、资产、人员、业务经营、财务等的独立或完整。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上交所的规定与要求、及

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
东义务，不利用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第一大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尊重
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和机构方面的独立性。

二、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同业竞争措施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与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业务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产生
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事
项：

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期间，将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本公司的产品或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产品或业务出现或将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解决：

（1）本公司从任何第三者处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
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由上市公司决定是否获取及利用该等商业机会；且应其需求，本公司将
尽力促使该等商业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价格和条款让与上市公司；

（2）如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实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产生
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利益；

（3）上市公司认为必要时，本公司将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本公司持
有的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有竞争或潜在竞争关系的资产和业务，或由
上市公司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委托经营、租赁或优先收购上述有关
资产和业务。

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措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未发生关联交

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事项：
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

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化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公司
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以保证上市
公司与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以下交易或

安排：
1、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

间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的资产交易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2、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上的交易；

3、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
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4、 除本次协议受让事项外， 没有任何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义务披露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通过大宗交易与集

中竞价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交易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2019年 10月 集中竞价买入 14,750,006 13.17~14.20

2019年 10月 大宗交易买入 4,300,000 13.59

2019年 11月 集中竞价买入 50,000 14.17~14.31

2019年 12月 大宗交易买入 56,400,150 14.80~15.18

2019年 12月 集中竞价买入 985,400 14.83~15.20

2020年 1月 集中竞价买入 23,314,532 16.84~17.58

2020年 2月 集中竞价买入 11,545,552 14.91~16.33

合计 111,345,640

1、除上述已披露情况外，本公司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不
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本公司 2018 年的财务报告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编号：【德师广州报（审）字（19）第 P00182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两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230,768.15 7,882,935.9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126,098,208.06 -

其他应收款 1,998,563,013.53 3,015,663,013.53

流动资产合计 3,128,891,989.74 3,023,545,949.43

资产总计 3,128,891,989.74 3,023,545,949.43

流动负债：

应交税费 14,466,411.40 4,571,426.98

其他应付款 10,035,000.00 3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24,501,411.40 4,601,426.98

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474,379.46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74,379.46 -

负债合计 24,975,790.86 4,601,426.98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3,000,000,000.00 3,000,000,000.00

盈余公积 10,391,619.88 1,894,452.24

未分配利润 93,524,579.00 17,050,070.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3,103,916,198.88 3,018,944,522.45

少数股东权益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03,916,198.88 3,018,944,522.45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3,128,891,989.74 3,023,545,949.43

2、合并利润表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度 2018年 9月 -12月

一、营业总收入 100,593,636.67 23,275,372.43

其中：营业收入 96,685,780.20 23,275,372.43

投资收益 571,406.93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3,162,529.74 -

其他收益 173,919.80 -

二、营业总成本 626,958.51 987,698.96

其中：营业成本 - -

税金及附加 589,854.76 894,053.96

管理费用 34,249.75 91,790.00

财务费用 2,854.00 1,855.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9,966,678.16 22,287,673.47

加：营业外收入 - -

减：营业外支出 - -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99,966,678.16 22,287,673.47

减：所得税费用 14,995,001.73 3,343,151.0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4,971,676.43 18,944,522.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4,971,676.43 18,944,522.45

少数股东损益 - -

3、合并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度 2018年 9月 -12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取银行存款利息的现金 23,753.31 8,378.50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012,075.3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2,035,828.70 8,378.5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019,298.36 1,061,317.6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857.33 64,125.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053,155.69 1,125,44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982,673.01 (1,117,064.1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买入返售利息收到的现金 627,356.24 -

处置子公司及联营企业股权收到的现金净额 9,900,000.00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8,100,000.00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18,627,356.24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净增加额 1,123,262,197.00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9,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23,262,197.00 9,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634,840.76) (9,0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3,00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3,000,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982,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2,982,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8,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52,167.75) 7,882,935.90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882,935.90 -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30,768.15 7,882,935.90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披露的其他信息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做了如实披露、

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复

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交易的内部决策文件
4.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8 年、2019 年的财务会计报告
5.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新华联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6.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支付方式与资金来源的说明
7.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后续计划的说明
8.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9.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0.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与上市公司

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内未发生重大交易等事项的说明；
1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

直系亲属在前 6 个月内买卖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及
相关说明

1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最近五年未
受过行政、刑事处罚等情况的说明

14.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说明
15.关于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以及已按照《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的说明
二、备查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辽宁成大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辽宁成大 股票代码 600739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乳城镇
鹰峰西路 1号 A栋 205D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 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

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111,345,640股 持股比例：7.28�%

本次发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79,272,774股 变动比例：5.18%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
办法》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
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
决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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